
关于印发《朝阳市深入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臭氧污染防治和柴油货

车污染治理攻坚战新突破三年行动方案》的通知
朝环发〔2023〕44 号

市生态环境局各分局，各县（市）区发展改革局、科技局、工业和信息局、公安局、财

政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农业农村局、商务局、城管综合执法局、市场监管局、

气象局，各供电分公司，朝阳机场，铁路各场站：

现将《朝阳市深入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臭氧污染防治和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

坚战新突破三年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朝阳市生态环境局 朝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朝阳市科学技术局 朝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朝阳市公安局 朝阳市财政局

朝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朝阳市交通运输局

朝阳市农业农村局 朝阳市商务局

朝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朝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朝阳市气象局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朝阳供电公司

2023 年 11 月 7 日

朝阳市深入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臭氧污染防治和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

新突破三年行动方案

为贯彻落实省生态环境厅等 18 个部门《辽宁省深入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臭氧污染防

治和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新突破三年行动方案》和省、市实施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

有关要求，持续降低细颗粒物（PM2.5）浓度，有效遏制臭氧污染增长趋势，努力消除秋冬季

重污染天气，以高水平保护助力高质量发展，为美丽朝阳建设奠定基础，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改善空气质量为核心，加强 PM2.5与

臭氧污染协同控制，全力解决群众关心的大气污染突出问题，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更多的蓝天。

（二）基本原则



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和依法治污。秋冬季聚焦 PM2.5和重污染天气、夏季（5月至 9

月）聚焦臭氧、全年紧抓柴油货车开展攻坚；以凌源市、朝阳县、建平县、双塔区和龙城区

为重点地区，以主城区为重点区域；科学确定攻坚问题、对象、时间、措施，严格依法治理、

依法监管，反对“一刀切”“运动式”攻坚。

坚持优化结构、标本兼治。大力推进产业、能源、运输结构优化调整，提升工业、运输

等领域清洁低碳水平，持续推进重点行业深度治理。完善应对机制，精准有效应对重污染天

气。

坚持系统观念、协同增效。突出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统筹大气污染防治和

温室气体减排，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强化多污染物协同减排，加强区域协同治理、联防

联控。

坚持部门协作、压实责任。明确责任分工、强化部门协作，开展联合执法，形成治污合

力。加强异地帮扶，层层压实责任，严格监督考核。

（三）主要目标

到 2025 年，全市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基本消除；PM2.5与臭氧协同治理取得积极成效，

臭氧浓度增长趋势得到有效遏制；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水平显著提高，移动源大气主要污染物

排放总量明显下降。全市 PM2.5、优良天数比率和重污染天数比率达到考核要求。

二、主要任务

统筹大气污染防治与“双碳”目标要求，将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臭氧污染防治和柴油

货车污染治理三个标志性战役任务措施与降碳措施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优化调整产业、能

源、运输结构，从源头减少大气污染物和碳排放，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实现新突破。促进产业

绿色转型升级，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发展，开展传统产业集群和工业

园区升级改造。推动能源清洁低碳转型，开展散煤清洁化替代和供热管网覆盖范围内燃煤锅

炉关停整合。构建绿色交通运输体系，坚持“车、油、路、企”统筹，以柴油货车和非道路

移动机械为监管重点，聚焦煤炭、焦炭、矿石等大宗物料运输通道，坚持源头防控、过程防

控和协同防控，加快推进“公转铁”，提高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绿色低碳水平。聚焦挥

发性有机物（VOCs）、氮氧化物（NOx）等多污染物协同减排。以化工、涂装、制药、包装

印刷和油品储运销等为重点，加强 VOCs 源头、无组织、末端全流程治理。高质量完成钢铁

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玻璃、矿物棉、铸造、石灰、电石等行业深度治理。严把治理工程

质量，多措并举治理低价中标乱象。统筹做好大气污染防治过程中安全防范工作。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县（市）区要把深入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臭氧污染防治和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

新突破放在重要位置，作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关键举措，按照“十四五”空气质量



改善目标任务，制定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时间表、路线图、施工图，明确职责分工，分解

各年度任务，建立重大工程清单，积极争取省级及以上补助资金，加大本级财政支持力度，

确保各项任务措施落到实处。各部门加强协调，建立联动机制，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

配合，及时协调解决推进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

（二）强化联防联控

按照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统一污染防治措施的要求，强化区域大气污染联

防联控。与锦州市、阜新市、葫芦岛市等地联动开展辽西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建立完善

市、县两级重污染天气应对预案体系，修订完善重污染天气预警、启动、响应、解除工作流

程。规范重点行业企业绩效分级，推进重点行业企业提升绩效水平，强化应急减排清单标准

化管理，精准实施管控措施。加强部门联合协作，围绕标志性战役任务措施，精准、高效开

展环境监督执法，在油品、煤炭质量、含 VOCs 产品质量、柴油车尾气排放等领域实施多部

门联合整治工作。

（三）加强能力建设

强化科技支撑，开展 PM2.5和臭氧协同防控研究。加强监测能力建设，不断完善 PM2.5和

臭氧协同治理监测网络，推动构建“天地空”一体化监测体系。加强污染源监测监控，推进

大气环境重点排污单位依法安装自动监测设备，并联网稳定运行。建立市级异地交叉监督帮

扶工作体系，指导基层提升监管水平。持续开展环保信用评价。

（四）强化监督考核。

定期调度各县（市）区工作任务和重大工程进展情况，通报空气质量状况，将标志性战

役年度和终期有关目标完成情况作为全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的重要内容。强

化目标任务落实，对有关落实情况开展联合督导检查，对未完成目标任务的地区依法依规实

行通报批评和约谈问责。




